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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总局、海关总署、商务部、民政部公告2006年第17号关

于对进口捐赠医疗器械加强监督管理的公告 2004年以来，有

国外慈善机构以捐赠名义向我国转移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医疗

器械，甚至医疗垃圾，存在重大的安全和健康隐患。为了确

保进口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保障我国公民人身健康和生

命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现就进口捐赠的医疗器械

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禁止境外捐赠人在向国内捐赠的医

疗器械中夹带我国列入《禁止进口货物目录》的物品。 捐赠

的医疗器械应为新品，并且已在中国办理过医疗器械注册，

其中不得夹带有害环境、公共卫生和社会道德及政治渗透等

违禁物品。 二、凡进口属于《自动进口许可机电产品目录》

内的捐赠医疗器械，进口单位应当在办理海关报关手续前，

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动进口许可证

》，并持该证件向海关办理通关手续。 三、国家质检总局在

检验前对进口捐赠的医疗器械实施备案登记管理。凡向中国

境内捐赠医疗器械的境外捐赠机构，须由其或其在中国的代

理机构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登记；对国外捐赠机构所捐赠的

医疗器械须在检验前向国家质检总局进行备案，并由国家质

检总局对备案材料是否符合本公告第一条要求进行预审。必

要时，国家质检总局将组织实施装运前预检验。国家特殊需

要的，由民政部商国家质检总局作特殊处理。 四、海关对进



口捐赠的医疗器械（不论是否属于《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

商品目录》内），凭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注明"上述物品为捐

赠物品"的《入境货物通关单》验放，对其中涉及进口许可证

管理的，海关还应验核进口许可证件。 五、接受进口捐赠医

疗器械的单位或其代理必须向使用地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办理

进口检验。检验检疫机构凭经核准有效的备案材料接受报检

，实施口岸查验，使用地检验。 对经检验检疫合格的进口捐

赠的医疗器械，检验检疫机构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后，受赠单位（或个人）方可使用。对判定不合格的进口

捐赠的医疗器械，按照商检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或移交相关海关按有关规定处理。有关处理结果须尽快上

报质检总局和海关总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